
（四）语言波浪的传播

索绪尔在开篇阐明了两个概念：“乡土根性”和“交际”。“‘乡土根性’使一

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它自己的传统”
[1]（P287）

，使人深居简出，造成言语

的特异性。而“交际”推动了人际交往，它或以阻止创新、防止语言分裂为方言

的消极方式，或以接受和传播创新、推动语言统一的积极方式，促进了语言的扩

张和内聚。索绪尔在接下来对前文有关时间因素的论述做了补充。“语音学家必

须把创新的故乡和蔓延的区域仔细区别开来。在创新的故乡，音位只是时间的轴

线上演化，而蔓延的区域却是时间和空间同时起作用，不能只用纯粹语音事实的

理论来加以解释。”
[1](P289)

通常我们很难区分某一语言现象只跟“乡土根性”或者“交际”有关，这两

种力量总是同时起作用的，它们的作用范围和强度等也有所不同。“交际愈是有

利于创新，创新达到的区域就愈远；至于‘乡土根性’的效能是把某一语言事实

保持在它所已达到的界限内，保卫它抗拒外来的竞争。”
[1](P290)

但是，我们可以

把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原则，把分立主义的力量，即“乡土根性”，视为

统一的力量的负的方面，而当统一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整个区域会出现共同的语

言特征，否则语言只在一个狭小的地区的整体当中进行演化。

地理上的连续并不妨碍语言分化，创新不会全部普及使用单一语言的群体，

例如渗入不列颠群岛的日耳曼语、被移植到加拿大的法语以及斯拉夫人介入后东

罗马帝国的罗马尼亚语。然而问题并不会因为地区不连续就会变得简单些。索绪

尔指出，时间、殖民、征服或是孤立可能会使一种语言在两个分隔的地区平行发

展。其中无论地区是否连接，时间都能引起方言的分化，具有压倒一切的效能。

1877 年约翰·施密德提出波浪理论或连续理论，其阐明了一切语言分化现

象的基本规律和决定语言亲属关系的条件。人们经常把隔离的方言和相连接的方

言对立起来，事实上我们应“从它们有连带关系的积极方面去考虑，……地理上

相连接的地区，在即使极不相同的土语之间，只要有一些中间的方言把它们联系

起来，都还保存着一定的连带关系。”
[1](P294)

四、结语



笔者在研读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四编后，对于语言产生差异的原因以

及语言的波浪传播有了初步的了解，索绪尔关于引起语言差异的复杂因素的论述

也启发了笔者应使用辩证的、联系的及实践的观点思考问题，对今后学习语言学

大有裨益。然而困于对历史学、语言学的认知仍较为浅显，在阅读中对于一些欧

洲语言发展的例子不甚明了，也时常出现难以理解著作语言的情况，相信今后笔

者会多加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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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言语：不必要的“语言学分岔”

——读《普通语言学教程》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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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本文对索绪尔先生关于“语言与言语”的划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语言的语言学”

和“言语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在本文中，我们先讨论“语言”与“言语”的划

分是否成立；如果成立，我们再进一步探究将语言学划分为“言语的语言学”和“语言的语

言学”的可行性；如果确实能划分，我们再探讨这种语言学划分的必要性，即这种划分是否

真的有助于语言学的研究。最后，在否定了索绪尔对语言学“一分为二”的基础上，我们将

对索绪尔的“二分法”进行反思，并总结出“要用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观点。

关键词：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语言、言语、语言学研究

瑞士语言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曾于 1907 年-1911 年间在日内瓦大学三

次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关于这堂课的笔记被他的学生沙·巴利与·阿·薛施蔼

整理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而在这本书绪论中，索绪尔先生认为，现有

的语言学研究应该划分为“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因为语言活动同时

含有语言与言语两部分，而“语言活动的整体是没法认识的，因为它们并不同质
1
，”由此，他以充满惋惜的口吻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语言与言语是“我们在建

立言语活动理论时遇到的第一条分叉路。两条路不能同时走，我们必须有所选择。
2
”

可真是如此吗？从现代语言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下的语言学研究似乎并没

有严格的按照“语言的语言学”与“言语的语言学”来划分，这不禁让人疑惑。

由此，在本文中，笔者将回归原著，探寻索绪尔先生语境下的“语言”与“言语”

的定义，并就两者的不同性质展开分析，以探讨索绪尔先生将言语现象一分为二

的做法是否拥有足够的合理性。同时，如果这种二重划分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

们将进一步分析：建立在言语与语言区别的基础之上的语言学区分是否合理，这

对语言学的实际研究是否存在积极意义。在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索绪尔对语

言与言语的划分虽有一定的理据，但两者并非是截然可断的，他们的差别并不鲜

明。正相反，语言和言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语言学中，这些联系是语言

学研究的有机部分。因此，建立在对语言与言语的划分的基础上的语言学分岔未

必存在，即使在研究中勉强划分出“语言的语言学与言语的语言学”来，这对语

言学的深入研究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帮助，反而会损害语言学研究的整体性。

下面我们先讨论“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是否成立，接着再讨论在语言与

言语的区别成立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语言的语言学”与“言语的语言学”；

然后我们再分析这种语言学的划分对语言学研究是否有足够的意义，以及这些意

义是否值得我们去将语言学一分为二；最后，我们将对索绪尔语言学的二分法进

行反思，并总结出一些值得当下语言学研究借鉴的经验。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41 页。
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41 页。



一·索绪尔先生的“语言”与“言语”之分

索绪尔先生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现象”

或者说是“语言活动”（在书中两者常常混用，本文采用“语言现象”一词），而

语言现象具有二重性：“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对应的
3
”—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二重性表现就是语言现象可以划分为“语言”和“言语”。

那么，在索绪尔先生的语境中，“语言”和“言语”分别是什么呢？

关于“语言”，索绪尔先生在书中多有谈及：在比较语言与语言现象的区别

时，他说“语言是语言活动的一个确定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

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取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4
”，接

着，他引用辉特尼的《语言与语言研究》，认为“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
5
”，

“是一种社会制度
6
”，这揭示了语言作为一种人类共有的机制，具有社会性特征；

然后，他又从符号学角度判断“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7
”，进一步说明

了语言作为表达符号，具有交流沟通的功能。综合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简单归纳

出语言的定义：语言是一套人类用于相互交流而约定俗成的社会机制。再参考学

者申小龙对索绪尔“语言”的看法：“语言作为一套规则，包括个别民族语言的

规则和普遍的语法规则
8
”，我们会发现索绪尔先生所说的“语言”是外部性的，

抽象性的，跟我们的法律制度类似，具有相对稳定性。

而对于“言语”，索绪尔先生在书中分析了说话者与听者对话时的循环过程，

提出了“言语”的概念：“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
9
”，他将“言语”区

分为两个部分：“（1）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的个人思想的组合；（2）

使他有可能把这些组合表露出来的心理·物理机制。
10
”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

以发现索绪尔先生强调了言语的个人性，主观性。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参考

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论述：“语言是主动的和充分个性化的。
11
”

由此观之，我们可以认为，索绪尔先生口中的“言语”包含着个人思想总和及其

生成机制，即所有个人思想的话语总和与生成这些话语的个人的心理·物理机制。

以上，便是我们从书中归纳总结出的索绪尔语境下的“语言”和“言语”。

我们得承认，索绪尔先生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这些

定义看起来十分确切，一个是社会角度，一个是个人角度，它们似乎被索绪尔划

分得泾渭分明，井然有序。但我们认为，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划分其

实是有失偏颇的。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继续论述。

二·语言和言语：不存在的选择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承认，索绪尔先生抓住了将社会与个人二分的角度，

确实能够把所谓的“语言现象”划分成“语言”与“言语”两大部分。而在此基

础上，我们先看看这两者的区分点：结合上文的定义，索绪尔先生在《普通语言

学教程》里对“语言”与“言语”的不同点做出了归纳，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27 页.
4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28 页.
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29 页.

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36 页.
7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36 页.
8 申小龙《<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 132 页.
9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34 页.
10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34 页.
11 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 77 页.



（1）语言是社会性的，言语是个体性的；

（2）语言是被动的，言语是主动的；

（3）语言是便于研究的，言语是难于研究的；

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先生认为，既然研究对象如此不同，为了便于研究，我

们需要把对语言学一分为二。但我们对这种区分能否保持稳定以及借此划分出

“言语的语言学”与“语言的语言学”的合理性表示怀疑。

下面，我们将逐点进行分析。

首先，是语言与言语在社会性与个体性上的区别。索绪尔先生从两者的定义

出发，认为对语言的研究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

言为研究对象”；而对言语的研究则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中的个人部分，

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
12
”这似乎为“言语

的语言学”与“语言的语言学”的分道扬镳做好了准备，甚至连两者的地位都已

经敲定了。可是，语言就只是社会性的吗？言语就只是个体性的吗？难道两者就

如此泾渭分明吗？对此，我们可以先分析社会性的语言是如何产生的，而这个答

案很简单，语言是从言语产生的。人们相互交流，说着表达自己思想的话语，于

是，在这些个人言语的交流碰撞中，人们渐渐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表达。等到这

些相对固定的言语被系统化、结构化地总结出来，成为一套相对规范的社会制度

时，便成为了索绪尔先生所说的“语言”——这一点也得到了索绪尔先生的承认：

“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如果人们不是先在言语行为中碰到观念

与词语形象的联结，他怎么会进行这种联结呢？
1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言

与言语是深刻渊源的，并不能将它们截然分开。而事实上，社会性与个体性是相

对的。对于一个民族中的其中一个方言区的人而言，他自己的话语是个体性的言

语，而他与同一区的人们所讲的方言则是社会性的语言，可是与此同时，他与本

民族所讲的通用语言也是社会性的语言。这样一来，索绪尔先生所谓“社会性的

语言”所指代的范围便时大时小，并不明确。这实际上也完全背离了他对所谓的

语言现象“二分”的明确性的追求。

其次是对语言的被动性与言语的主动性的分析。索绪尔先生认为“语言不是

说话者的一种功能，它是个人被动地记录下来的产物”，而“言语却是个人的意

志与智能的行为
14
”。这两个论断其实对语言的社会性与言语的个体性的延伸：语

言既然是一种外在的社会制度，那么人们受它的影响与制约自然也是外部性的、

被动的；而言语是个体的自我表达，自然是由内向外的，主动地。这似乎也构成

了按“语言”与“言语”划分语言学的理据。但正如上文所论述的，语言的社会

性与言语个体性划分并没有很成功，因而在此基础上延伸的语言的被动性与言语

的主动性也是不够有说服力的。语言诞生于言语，所谓的“被动性”与“主动性”

也可以解释为只是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在不同阶段，不同语境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性

质。这些性质可以看作是统一对象的一体两面，并不能完全作为分割这个统一对

象的理据。

最后，语言与言语的研究难度的不同，更是不能作为划分两者并分别建立不

同研究方向的学科的依据。的确，研究所谓“个体性的言语”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应为言语是多变的，仍需归纳规律的；而研究所谓“社会性的语言”会相对简单，

因为语言是相对固定的，有规律的。可是，按索绪尔先生的划分：他偏偏把语言

1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40 页.
1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40 页.
14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34 页.



学分成了研究难度悬殊的两大部分，从学科研究角度来讲，这种做法也是相当不

明智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索绪尔语境下的“语言”与“言语”在现实中是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索绪尔先生本人也承认“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语言及

时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可他又紧接着强调：“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

是两种却对不同的东西。”而这句话是缺乏说服力的，前面的三点分析也足以说

明：对研究完整性的要求必然会呼唤着要将被索绪尔分开的“语言”和“言语”

重新整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这样看来，索绪尔先生的划分反而成了不必要的

障碍。

三·语言与言语：分道扬镳的巨大代价

到目前为止，我们证明了索绪尔先生所谓的“语言”与“言语”关系密切，

但按此标准划分并不能使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更加清晰，反而会造成研究难度悬殊

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索绪尔先生及其拥护者也许还会提出一个重要理由来支

持其划分的主张，那就是对语言学研究“提纯”的益处。索绪尔先生认为“言语

活动的整体是没法认识的，因为它并不是同质的。
15
”由此，他主张要按“语言

与言语”划分，并以研究“人们能过分出来加以研究”的结构化的“语言的语言

学”为主。他这种决绝的划分也仅仅是出于这样一个观念：这种划分是对语言学

的提纯，语言学由此所获得的远比所割舍的要多。可真是如此吗？在剔除了生活

的言语后，他那理想化的“纯净”的“语言的语言学”真的能保持活力吗？很遗

憾，答案是否定的，语言学研究有着自己的特殊性。

我们可以理解，索绪尔先生在做着与毕达哥拉斯类似的事情——他在将语言

抽象化，希望能够在种种纷繁复杂的现实语言现象中，抽象出如几何学图形那般

简洁而富有规律性的“语言”。为此，索绪尔先生将所谓“个体性的言语”舍弃

了，将研究主要的方向转向了那所谓规整的“语言的语言学”。

可是，索绪尔先生似乎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语言学在本质上属于一门

人文学科，无论语言学家们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将其研究理性化，都不

可能也不应该除尽语言学与生俱有的感性的人文特征。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而

语言毕竟是人类的产物，哪怕拥有约定俗成的社会性规律，语言还是充满可能性

的，它背后包含着巨大的有待研究的语言现象——它们看起来是随机的，没有现

成体系的，甚至说是非理性的，可它们就是语言研究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正如另一位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言：“无论我们怎样追踪、描述、分解

和剖析语言中的一切，总会余下一些不为我们所知，不为我们的研究所能及的东

西，而正是这一未知物，蕴含着语言的统一性与生命力。
16
”他的话也正好说明

了在语言学研究中，语言与言语的难以分割性。

而且，退一步来说，哪怕索绪尔先生真的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割舍一切，勉强

建立起一个“语言的语言学”，那他的研究就能够完全不顾“言语”了吗？这显

然是不能的。索绪尔先生自己也说过：他只讨论“语言的语言学”，而且，“如果

本陈述过程中有时要借助与有关言语研究的知识，我们也将力求不抹杀这两个领

域的界限。
17
”既然语言与言语的界限如此模糊，在研究中都不得不要做到“力

求不抹杀”语言与言语的界限，那为何还要将两者分开？这种划分不是自设障碍

吗？对此，洪堡特强调了“一切意欲深入至语言生动本质的研究，都必须把连贯

1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41 页.
16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第 55 页
17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3，第 41 页.



的言语理解为实在的和首要的对象，”在洪堡特看来，脱离了生动的言语的语言

学研究是缺乏生命力的，“把语言分解为词与规则，只不过是经科学剖析得到的

僵化的拙作罢了。
18
”

可以说，索绪尔先生的“言语的语言学”是片面的，规则化的，抽象化的，

并不是一门真正的意义上的完整的语言学。虽然它对语言学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上的简化提纯，但这种简化与提纯是有巨大代价的：它舍弃了语言学作为一门人

文学科所具有的生机勃勃的重要部分。要知道，无数的新的语言现象是从“个体

化的言语”中诞生的，言语可以说是语言的活力源泉。因此，我们现在有理由认

为，索绪尔先生对语言学的划分是有失偏颇的，所谓“语言学的分岔口”并没有

必要存在。

四·小结：对索绪尔先生“二分法”的反思

索绪尔先生作为一位极具开创新的语言学家，在对语言学划分上的不足让人

遗憾。我们可以简单考察一些他所使用的“二分法”，分析他在语言学划分上的

产生失误的过程，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索绪尔先生所使用的“二分法”，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对分法”：对分法需

在聚合基础上进行其工序是从总项开始二分，至最小项为止，而切分的“界线”

各部分之间的“自然衔接处”。而索绪尔先生在对语言现象进行二分时，以“社

会”与“个体”作为界线划分，分出“语言”与“言语”，这种划分是可以成立

的，但并不鲜明，因为语言和言语并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对举关系——他们不是可

以一刀切成两半的蛋糕，他们的关系是“水乳交融”，是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影

响的动态关系。因此，在此基础上划分出的“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

是难以成立的。

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当我们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文学科进行形式化、分

析化研究时，我们应该考虑，这种数学意义上简洁化的做法会不会让我们失去了

一些人文学科微妙但重要的东西，就像一些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误读那样。

因此，我们认为，从事语言学研究，就要用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

18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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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阅读了瑞士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创作的语言学著作《普通语言

学教程》的第四编的内容。这部分索绪尔主要围绕地理语言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分别论述了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情况，地理差异的原因和语言波浪的传

播。在阅读中，我更深刻的认识到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思想的广泛性和时代

性，了解到了它对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下面对这部分内容发表一下自己的看

法。

首先，在提到语言的差异的相关内容时，索绪尔指出，在语言研究中，最先

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相比于时间上的差别，空间上的分歧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只要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或甚至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就可以看

到语言间的差别。这方面的内容是容易理解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一

些民族聚居杂处而他们的语言并不想混。像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方言，

广州人通常讲粤语，湖南人讲湖南话，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这些

语言并不是绝对的混杂在一起的，它们在某一地区存在，有相对的地域分布，存

在明显的空间上的差别。所以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就是地理上的差异，它确定了

对语言的科学研究的最初形式。

而在看到两种语言不同之后，人们会自然的寻找它们之间有什么类似的地方。

这是说话者的一种很自然的倾向。例如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会自然的寻找它

的音标与汉语的拼音之间的联系。由于跟说其他语言的民族进行接触，在交流中

也会进行比较，就会更容易理解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一个民族意识到自己的语

言，就是从这些比较中得出来的。通过对不用语言的类似的地方进行分析，在一

定情况下我们可以断定两种或几种语言有共同的来源。这样的一群语言称为语系。

如印欧语系、班图语系等。这些语系又可以互相比较，有些还会出现一些更广泛

的血缘关系，而有些则存在绝对的差异，它没有可以认识或证明的亲属关系，最

常见的如汉语和印欧语系。

其次，在提到地理差异的复杂性时，索绪尔认为，我们对于地理上的差异，

是就它的理想形式来提出的，即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他也提出

了要对几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的次要事实进行分析。索绪尔举例，在马其顿，

我们可以碰到一切可以想象的到的语言，土耳其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

希腊语等等，混杂的情况因地区而不同。他指出，这种语言的重叠大都是由一个

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引起的，但是有的地区也因殖民、和平演渗透，其次是游

牧部落把他们的语言带到各地而引起的。例如梵蒂冈那样，他们主要定居于匈牙

利，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密集的乡村。

不仅如此，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一个民族

达到一定文明程度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语言”不仅指文

学作品的语言，而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

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任由它自由发展，语言只会成为一些互不侵犯的方言，

结果导致无限的分裂。

索绪尔提到文学语言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这一点我有很大感触。我的家乡在



内蒙古自治区，我是一个蒙古族，但我并不会讲蒙语，而我身边的大多数同龄人，

甚至长辈也都不会讲。仔细想来，蒙语没有普通话的地位高的原因除了蒙古族是

少数民族、人数少的客观原因外，真正蒙语的文学作品的数量很少，传播范围不

够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指的是完全用蒙语写就的作品）这确实是一个值

得重视的问题，如果蒙古族的人都不会讲蒙语，很难不担忧将来蒙语还会不会存

在。

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的交际日益频繁，他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

现存的方言使之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传达工具。选择的动机是各种

各样的，有时选中文化最先进的地区的方言，有时选中政治领导权和中央政权所

在地的方言，有时是一个宫廷把它的语言强加于整个民族。从这里我们会想到现

在中国大多数人都讲普通话，它是我国汉族各方言地区和我国各民族之间用来交

际的国家法定语言。而普通话就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

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一旦被提升为共同的和正式的语言，那享有

特权的方言就很少保持原有的面貌。在它里面会掺杂一些其他方言的成分，使它

变得越来越混杂，但不致因此失去它原有的特性。例如在普通话里我们还可以认

出北京话。不管怎样，文学语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普及使用的，大多数居民会成

为会说两种语言的人，既说全民的语言，又说地方上的土语。比如在广州，普通

话和粤语就是并存的。

第三，索绪尔分析了地理差异的原因，他认为时间是主要的原因。索绪尔认

为，空间本身并不能对语言起什么作用，人们很容易忘记时间的因素，因为它没

有空间那么具体。但是实际上，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

该叫做时间差异。毫无疑问，没有地方上的差异，哪怕是很微小的差异，这一语

言事实是不会发生分化的。但是光有地理上的分隔也不能造成差别。正如我们不

能单凭面积来判断容积，地理差别的图示也只有投射到时间上才算完备。所以说，

时间在连接地区的语言差异中具有起作用，言语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演变，

而这些变化随着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引起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

他还提出，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人们通常把方言设想为一些完全确定了的

语言类型，在每个方向都有自己的界限。但是方言的自身变化却产生完全不同的

结果。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而没有自然的方言，或者换句话说，有多少个地方

就有多少种方言。索绪尔同时提出，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语言和方言的差别在

哪里，是很难说明的。人们往往把方言称为语言，因为它曾产生文学，葡萄牙语

和荷兰语就是这样。能否听懂的问题也很重要。不管怎样，在相连结的区域上过

着定居生活的不同居民中发展起来的若干语言里，我们可以看到跟方言相同的事

实，只是规模更大罢了。即使在我们所假设的最理想的情况下，确定亲属语言的

界限也不比确定方言的界限容易，地区面积的大小是无关轻重的。在有些极端的

地点，我们可以说“这里说法语，这里说意大利语”。但是一进入中间地带，这

种区别就模糊了。语言的分界线，像方言的分界线一样，也在过渡中淹没了。方

言只不过是在语言的整个地区上任意做出的小区分，同样，设想出的两种语言的

界限，也只能依管理划定。

第四，他提到了语言的波浪传播理论。在这一部分，索绪尔认为，语言事实

的传播，受着同样一些规律的支配。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两种力量同时朝着相反

的方向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离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

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提到“乡土根性”，它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

体始终忠于它自己的传统。这些习惯是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分



顽强。在言语活动中如果只有这些习惯发生作用，就会造成无穷的特异性。如果

说“乡土根性”会使人深居简出，那么交际使他们不能不互相沟通。语言的扩张

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有时是积极的，它接受和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

而两种力量又可以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原则。在地区的某一个地点，例如一个

村庄，要区别什么是由“乡土根性”引起的，什么是由交际引起的，那是很容易

的。一个事实只能决定于一种力量，而排除另一种力量。凡与另一种土语共有的

特征都是交际引起的；凡只属于有关地点的土语的特征，都是由于“乡土根性”

的力量。但如果在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比如一个洲，这两种力量总是同时起作

用的。尽管比例大小不同，交际越是有利于创新，创新达到的区域就越远；至于

“乡土根性”的作用是把某一语言事实保持在它所已达到的界限内，保卫它抗拒

外来的竞争。这两种力量发挥效能的结果如何，是无法预见的。所以说在原则上，

总是这两种力量在起作用，只是效能的强度有所不同罢了。

在谈论语言在分隔地区的分化时，索绪尔指出，在使用单一语言的大众中，

内部一致是随现象而不同的，创新不会全部普及，地理上的连续并不妨碍永恒的

分化。要鉴定各种语言间亲属关系的程度，我们必须把地区上的联结和隔离严格

的区别开来。在后一种情况下，两种语言由于有共同的过去，会保存着若干能证

明它们有亲属关系的特征，但由于双方都是独立发展的，一方出现的新特征在另

一方是找不到的。一般来说，一种在地理上不相连结的地区发展的语言，和它的

亲属语言相比，都有一套独有的特征。

尽管我只阅读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一部分内容，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索绪

尔思想的博大精深。毫无疑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二十世纪的语言学研究的

影响是深远的，它为当时，甚至当今语言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论上

的指导，具有时代性和广泛性。《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为人类留下的一份

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遗产，我也会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继续阅读这本书的其

他内容，希望能对语言学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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